新会区______年度公共租赁住房（含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
（编号：       ）

一、申请家庭填写：

家庭户籍所在             街道办事处          社区，联系电话：               
家庭现住地址：                                        家庭人口：             

正在实施保障方式：实物配租 □     租赁住房补贴 □      租金核减 □    轮侯□
	申请人及

家庭成员姓名
	与申请人关系
	身份证号码
	月收入(元)
	工作单位

（或户口所在社区）

	
	申请人
	
	
	

	
	
	
	
	

	
	
	
	
	

	
	
	
	
	

	
	
	
	
	

	
	
	
	
	


申请变更情况说明：
	申请变更情况（一）
	申请变更情况（二）

	
	


备注：家庭成员及其户籍、收入、财产和住房等情况发生变动的，申请人应当主动向住房保障部门申报。
二、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收入情况表

	               (主申请人)上年度（申请前12个月）总收入(扣除医保、社保和住房公积金后)为           元，实际月平均可支配收入   为             元。

经办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经核定               (主申请人)上年度（申请前12个月）总收入(扣除医保、社保和住房公积金后)为           元，实际月平均可支配收入为             元。

补充说明：根据《江门市区低保家庭收入计算方法》，该居民的月收入应为江门市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        %，即                 ________元/月。

经办人：            社区（盖章）

年   月   日



	              (共同申请人)上年度（申请前12个月）总收入(扣除医保、社保和住房公积金后)为             元，实际月平均可支配收入为              元。

经办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经核定               (共同申请人)上年度（申请前12个月）总收入(扣除医保、社保和住房公积金后)为           元，实际月平均可支配收入为             元。

补充说明：根据《江门市区低保家庭收入计算方法》，该居民的月收入应为江门市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        %，即                 ________元/月。

经办人：            社区（盖章）

年   月   日



	             (共同申请人)上年度（申请前12个月）总收入(扣除医保、社保和住房公积金后)为              元，实际月平均可支配收入   为              元。

经办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经核定               (共同申请人)上年度（申请前12个月）总收入(扣除医保、社保和住房公积金后)为           元，实际月平均可支配收入为             元。

补充说明：根据《江门市区低保家庭收入计算方法》，该居民的月收入应为江门市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        %，即                 ________元/月。

经办人：            社区（盖章）

年   月   日

	           (共同申请人)上年度（申请前12个月）总收入(扣除医保、社保和住房公积金后)为           元，实际月平均可支配收入   为             元。

经办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经核定               (共同申请人)上年度（申请前12个月）总收入(扣除医保、社保和住房公积金后)为           元，实际月平均可支配收入为             元。
补充说明：根据《江门市区低保家庭收入计算方法》，该居民的月收入应为江门市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        %，即                 ________元/月。

经办人：            社区（盖章）

年   月   日

	           (共同申请人)上年度（申请前12个月）总收入(扣除医保、社保和住房公积金后)为           元，实际月平均可支配收入   为             元。

经办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经核定               (共同申请人)上年度（申请前12个月）总收入(扣除医保、社保和住房公积金后)为           元，实际月平均可支配收入为             元。
补充说明：根据《江门市区低保家庭收入计算方法》，该居民的月收入应为江门市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        %，即                 ________元/月。

经办人：            社区（盖章）

年   月   日

	           (共同申请人)上年度（申请前12个月）总收入(扣除医保、社保和住房公积金后)为           元，实际月平均可支配收入   为             元。

经办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经核定               (共同申请人)上年度（申请前12个月）总收入(扣除医保、社保和住房公积金后)为           元，实际月平均可支配收入为             元。
补充说明：根据《江门市区低保家庭收入计算方法》，该居民的月收入应为江门市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        %，即                 ________元/月。

经办人：            社区（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有工作单位的如实填报并加盖单位公章。

2、没有工作单位的由个人自报填写收入，签名并按指模确认。

3、村（居）委会集体收益分红等收入情况由户籍地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填报并盖章。
三、家庭财产净值申报表

	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申报情况

	自有房产、土地情况
	产权人
	地址
	建筑面积(㎡)
	购房

时间
	购房时价格

	
	
	
	
	
	

	
	
	
	
	
	

	
	
	
	
	
	

	
	
	
	
	
	

	自有车辆情况
	车主姓名
	车辆类型
	车牌号码
	入户时间
	购车时是否新车
	原发票价格

	
	
	
	
	
	
	

	
	
	
	
	
	
	

	银行存款及债券情况
	存款银行
	开户名
	截至申请日止银行存款余额

	
	
	
	

	
	
	
	

	股票情况
	证券公司
	开户名
	截至申请日止股票及其帐户价值总额

	
	
	
	合计
	股票市值
	股票帐户余款

	
	
	
	
	
	

	工商情况
	企业类型
	企业状态
	注册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注册日期

	
	
	
	
	
	
	


注：1、如实填写家庭财产净值情况，并附相关查册证明（如不够填写可附页）。

2、如无相关情况请在空白处填写“无”。

四、家庭其他情况

	持有证件名称
	持证人姓名
	证件号码
	有效期限

	(《广东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低保证）
	
	
	

	(《江门市低收入家庭优惠证》

（低收证）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

（特困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残疾证、叁级以上）
	
	
	

	( 退伍证

□ 优抚对象抚恤补助登记证

□ 转业证

□ “退伍登记表”

（以上选项4选1填写；如有《优抚对象抚恤补助登记证》优先填写）
	
	
	


注：请在持有证件类型相应的□内打“√”并填写相应内容，可多选。

诚信承诺书

      本人延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现提交申请的相关资料，如实申报本人及共同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家庭住房、收入和财产状况等。如有虚报、瞒报的，本人愿意承担一切的法律责任。

本人同意有关审核机关调查核实本人及共同申请人的家庭住房和资产等情况。

承诺人：

                                             年   月   日



